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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901 年创立的京师警务学堂是中国第一所近代警察教育机

构 ,也是清末最大的警察教育基地。虽然京师警务学堂聘用了一批日本教习

承担大部分的教学和教育行政管理工作 , 并由川岛浪速担任监督 (校长) ,但

其主权仍掌握在清政府手中。作为中国最早的近代警察教育机构 ,京师警务

学堂为清末各地警察学校的创办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 ,对中国近代警察教

育和警政建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关键词 　日本教习 　京师警务学堂 　清末警察教育

“中国数千年来本无警察之名”①,长期处于军警不分、警政合

一的状态。近代警察制度产生于欧洲 ,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当

时 ,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先后在中国各口岸建立租界 ,将

其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强行移植其中 ,中国人对近代警察制度的

最早认识 ,正是从这些“国中之国”开始的。19 世纪 90 年代起 ,一

批改良主义思想家和戊戌维新派的有识之士开始呼吁将西方近代

警察制度引入中国。他们对西方警察制度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

并通过对清政府治安管理体制的批判 ,阐明了在中国建立近代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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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警察学大意》(手抄本) ,第 189 页 ,浙江图书馆藏。



察制度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能性。戊戌变法期间 ,以湖南按察使

黄遵宪为首的维新志士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 ,仿照西方和

日本警察机关 ,在长沙创办湖南保卫局 ,揭开了中国近代警察制度

的序幕 ,然而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 ,该局创办数月后即遭裁撤。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期间 ,各国侵略军划地而治 ,在其占领区内

办起了“安民公所”,作为维持治安的临时机构 ,并以此要挟清政

府 :“须目睹中国竭力设法保护外国人以及铁路诸物 ,永无危险 ,联

军方能退去。”① 另一方面 ,庚子之变后的中国 ,各地以抗捐、抗

税、抢米等形式出现的民变此起彼伏、连绵不绝 ,并且与前仆后继

的革命交互激荡 ,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统治的基础。因此 ,光绪“新

政”时期 ,朝野内外对创办警政的呼声日益高涨 ,上至达官显贵 ,下

至普通士绅 ,几乎众口一词地把警政的地位提到空前的高度 ,希望

通过创办警政中兴大清。于是 ,清政府深感原有的保安制度已不

足以维护其统治和保护列强的在华利益 ,决定学习西方 ,创办近代

警政。1901 年 7 月 13 日 ,清政府于京城首先开办“善后协巡总

局”,作为接收各国军队在京占领地面的过渡性治安机构。同年 9

月 12 日 ,又发布上谕 ,命令各省将军督抚裁汰绿营 ,改练“常备、续

备、巡警等军”②,这是清政府决心创办警政的第一次明确表态 ,此

后各省陆续办起了近代警政 ,于是作为“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

———近代警察制度开始建立起来。然而 ,近代警察制度对于绝大

多数中国人来说 ,还是相当陌生的事物 ,原有执行警察行为的机关

和人员根本无法满足近代警政的要求。“中国警察仍保甲之旧 ,凡

站岗巡士以兵充之 ,虽创办伊始 ,人材缺乏 ,为一时权宜之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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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较短的时间内造就新式警察 ,就必须依靠警察教育 ,在这个问

题上 ,张之洞、张謇等朝野人士均有一致的看法。但是 ,一如当时

其他类型的新式教育一样 ,中国的近代警察教育面临着师资严重

匮乏的困境 ,借助外力就成为清政府无奈的选择。

于是 ,在戊戌变法后全国上下掀起学习日本的热潮和日本政

府主动示好的背景之下 ,清政府选择了向日本聘请教习的权宜之

计。清末 10 年间 ,在京师和各地创办的一系列初、高等警察教育

机构中聘请了一批日本教习前来从事教学和教育行政管理工作 ,

其中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就是京师警务学堂 ,它是中国第一所近

代警察教育机构 ,也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警察教育基地 ,学堂中日本

教习的人数和比例也堪称全国警察教育机构之最。但是 ,长期以

来 ,有关京师警务学堂及其日本教习的研究尚不多见 ;即使有的论

著涉及这一问题 ,也是以概况介绍为主 ,史料不够详实 ,甚至有以

讹传讹的情况 ;有些评价也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国内外先期研究

成果集中在以下三类 :第一 ,从日本教习这一视角论及京师警务学

堂的 ,国内有汪向荣《日本教习》(共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年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 年版、日本朝日新闻社 1991 年

日文版 3 个版本 ,内容基本一致) ,书中的《日本教习分布表》包含

了各地警务学堂聘用日本教习的名单 ,但作者对这些日本教习的

具体情况并未做进一步的研究 ,而且这份教习分布表中也有不少

遗漏和有待考证之处。日本学者弘谷多喜夫的论文《北京警务学

堂と川岛浪速》(东京《国立教育研究所纪要·“ぉ雇ぃ日本人教习

の研究”特辑》第 115 集 ,1988 年) ,从清末聘雇日本教习的背景出

发 ,主要介绍了川岛浪速的有关情况和京师警务学堂的创设、发展

及变迁 ,并附带提到了京师高等巡警学堂及当时各地警察学校中

的日本教习和顾问。文章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日本 ,因此对国内的

研究是一大补充 ,尤其是几份较为详细的教习名单。但是 ,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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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主要集中于背景和概况的介绍 ,真正涉及警察教育实况的

内容并不多 ,而且文章明显地带有回避中方努力、片面夸大日本人

作用的感情色彩。第二 ,以中国近代警政的创立与发展为出发点

进行研究的 ,国内有韩延龙、苏亦工等著《中国近代警察史》(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一书 ,及台湾学者王家俭的论文《清末

民初我国警察制度现代化的历程 (1901 —1916)》(台北《台湾师范

大学历史学报》第 10 期 ,1982 年 6 月) ,他们在论述清末近代警政

的创建时提到了有关日本教习和警察教育的问题 ,史料较为翔实 ,

可惜未能开展更为专门和具体的研究。夏敏《晚清时期中国近代

警察制度建设》(《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3 第 4 期) 和杨玉环《论

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开创》(《辽宁大学学报》2003 年第 6 期) 等文

章 ,都认为警察教育是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开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

环节 ,并专门提到了京师警务学堂和川岛浪速 ,但其介绍和评价均

显得过于简单和笼统。美国学者任达著、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

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一书对此也有所提及 ,第三国研

究者的身份使他的一些观点颇具独到之处 ,但由于作者几乎是在

他人 (主要是王家俭和弘谷多喜夫)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展开分

析和评价 ,并未深入发掘和利用第一手资料 ,所以其研究和结论难

免受到一定的局限。第三 ,王桂主编的《中日教育关系史》(山东教

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以及日本学者阿部洋的《中国 の近代教育 と

明治日本》(东京 ,福村出版 1990 年版) ,则从近代中日教育交流的

角度出发开展相关研究 ,但其中的个案考察较多地参考了弘谷多

喜夫的研究成果 ,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为了在可靠的史料的

基础上对有关问题做进一步的考察 ,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查获了一批有关京师警务学堂的原始档案材料 ,许多材料在先期

研究成果中尚未出现过 ;还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 ,收集到日本学者

南里知树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编制的《中国政府聘雇日本人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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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为由开设军事警务衙门 ,由日本驻华公使馆副武官柴五郎炮

兵中佐任指挥官 ,以一个大队的日本士兵组成辅助宪兵在“辖区”

巡察 ;同时从清军步军统领手下挑选适当人选 ,授以作为警察的必

要知识 ,负责巡逻并维护治安 ,川岛浪速即负责指挥和指导这些中

国人。同年 10 月 ,柴五郎因得罪日本驻军而被桥口勇马少佐取

代 ,日军司令部还削减了军事警务衙门的经费 ,并将辅助宪兵人数

裁至一个中队 ,使日军占领区的治安管理大受影响。于是 ,柴五郎

向福岛安正少将进言 ,福岛又说服了司令官山口素臣中将 ,让川岛

兼任司令部翻译官和军政事务官长 ,川岛遂正式进入军事警务衙

门。在竭力搞好与司令部关系的同时 ,川岛招募了 40 名识字的中

国人 ,经过数月 (1900 年 10 月到 1901 年 1 月) 的速成教育后让他

们担任巡警 ,接着又训练了 50 名。到了 1901 年 4 月 ,川岛怂恿山

口素臣和福岛安正设立警察教育机构 ,以完备当地的警察制度。

在得到了必要的经费支持后 ,他立刻修缮了北新桥的旧神机营兵

营 ,成立了警务教育所。经与步军统领交涉 ,川岛挑选了 340 名粗

通文字的讲习生 ,在此接受短期速成的巡警知识教育 ,教习由日本

文武官中汉语流利并具有一定警察、法律知识的人充当。① 警务

教育所的具体授课情况及实际影响目前尚无原始资料可查 ,但以

其存在的时间和规模的限制 ,是不可能如日本人所说“使北京警界

面目一新”的。② 不过 ,川岛浪速正是因为这一段经历 ,成为清政

府眼中的警察教育专家。

1901 年 6 月 ,日军在保持占领权的前提下将辖区的民政权归

还中国政府 ,警务衙门改称北京警务厅 ,中方借用川岛浪速担任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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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北京警务厅按日本警视厅的模式组织 ,虽然各部门的一把

手由步军统领衙门的司官郎中、员外郎中等担任 ,但实权掌握在日

本监督手中。8 月 ,八国联军开始撤离北京 ,各国军队陆续把占领

区归还中国政府 ,川岛浪速企图将北京警务厅的管辖范围扩大到

全北京 ,遭到德、法、俄等国公使和中方保守派大员 ,尤其是提督衙

门的强烈反对 ,川岛被迫辞职。至此 ,他不得不暂时放弃参与中国

实际警察事务的念头 ,而转向警察教育。在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

太郎的斡旋下 ,川岛浪速以十分优厚的条件被聘为京师警务学堂

监督。① 至此 ,警务教育所即告结束。

(二)京师警务学堂的创立

1901 年初夏 ,和议已成定局 ,各国即将撤军 ,清政府在创设京

师警察机构的同时 ,即着手筹办警察教育机构。②清政府全权大臣

庆亲王奕　与李鸿章协商之后 ,会见了日军司令官山口素臣 ,表明

招聘川岛浪速之意 ,之后中日双方就有关聘任事宜展开了磋商。

同年 6 月 24 日 ,翻译陶大均禀报奕　 :“聘用川岛办理学堂并监督

出洋学生一节 ,业已商妥 ,其学堂用教习八人 ,每月薪水共二千元 ,

言明功课之余并翻译有用书籍及教放枪等事 ;其川岛一员薪水 ,那

大人 (指留京办事大臣、大学士那桐 ———引者) 谕定每月四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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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王家俭认为 :“清末试办警察之初 ,即对警察学堂的设立予以很大的重视 ,务使警察

教育与警务密切配合。此种以学堂为基础的警政方针 ,实可谓相当的正确。”(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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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第 10 期 ,1982 年 6 月 ,第 317 页)

参见弘谷多喜夫《北京警务学堂と川岛浪速》,《国立教育研究所纪要》第 115 集 ,第

95 页。弘谷多喜夫认为 1901 年 6 —8 月间警务教育所处于北京警务厅的管辖之

下 ,并推测该所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改成京师警务学堂这个中国式的名称的。笔者

认为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而且这会混淆京师警务学堂的真正创办者。



惟合同中国须派委员与之画押。”① 清政府于是派陶大均为“大清

国委员”,于 1901 年 8 月 14 日与川岛浪速签定了合同 (以下称第

一份合同) ,全文如下 :

　　大清国政府拟日后办理警务事宜 ,是以在北京设立警务

学堂 ,并选派学生十名赴日本学习警务。聘请大日本川岛为

监督 ,办理学堂一切事宜 ,并日后带领学生赴日本学习。约定

每月薪俸四百元。以三年为期 ,期满后留用与否 ,彼时再议。

所有学堂内聘用日本教习若干名 ,支付一切经费 ,均归川岛一

手经理。学成之巡捕 ,由川岛考定等级、申报录用 ,派出当差

后 ,亦由川岛随时访查勤怠 ,以定升降。

一、学堂经费每月约二千五百元。

一、大日本教师共八名 ,月俸每月共二千元。

一、大日本教师旅费川资等费款均在前条之内。

一、学生以五百名以下为定额。

以上各项大清国政府委员陶大均与川岛当面议定 ,各无

异言 ,特立此合同为据 ,各执一纸。

明治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大日本 　川岛浪速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一日大清国 　陶大均②

合同签订后 ,京师警务学堂即告正式成立 ,次年制订的《警务

学堂章程》将中国农历七月初一日定为“学堂创立纪念日”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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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警务学堂设立主旨》与《警务学堂章程》

1902 年 ,清政府与川岛浪速协商拟定《警务学堂章程》(以下

简称《章程》) ,并在《章程》前面陈述了《警务学堂设立主旨》,内容

如下 :

　　本学堂系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一日大清国政府与大日本

国川岛浪速所定之约而立 ,其大旨在 :先应大清国创办警察之

急需 ,渐次期图扩充进步。故现今本章程内所定各肄业学期

以及学习功课等事 ,虽略尽警务大要 ,然究属应一时之急需 ,

学期既促 ,造诣亦浅 ,未免涉于粗略。须俟北京警察办有规

模 ,及警务人员充实之后 ,再设高等学科 ,展长期限 ,于警察官

吏中择取品学兼优者 ,授以深奥学业 ,俾得培养贯通原理、深

明警务之警察官吏 ,以备大清政府推广警察之用。盖凡事必

须由浅入深 ,自急至缓 ,秩然有序 ,固不可躐等躁进也。①

由此《主旨》可见 ,京师警务学堂是应清政府创办警政之需而

成立的 ,由于条件简陋、急需用人 ,所以在学堂成立之初 ,是以短期

速成的初等警察教育为主 ,目的在于为刚刚设立的警察机构培养

具备初步警察知识的警务人员。

《章程》共 8 章 46 条 ,对学堂总则、职制、教科、学期、课程、入

学、退学、考试、给与及贷与、赏罚等方面做了规定。

该章程是中国第一份近代意义上的警务学堂章程 ,在中国近

代警察教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当时学堂是在日本人

全权管理之下 ,该章程的制定者即执行者 ,因此《章程》还是得到了

较好的贯彻执行的。例如 ,据巡警部人事档案记录 ,学堂消防队某

队长万福“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入初等科 ,二十八年三月初

七日毕业考试一等巡捕入中等科 ,九月二十一日毕业考试二等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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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长入高等科 ,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毕业考试八等警巡 ,四月初

一日入研究科 ,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派总局当差 ,五月十七日又

派西局当差 ,七月十一日入消防队。”① 除去其间“新正腊杪放学”

和“夏季歇伏”等假期及等候入学的时间 ,其各阶段的学习时间与

学堂章程所定基本相符。

(四)聘请川岛的第二份合同

按照清政府与川岛浪速签订的第一份合同 ,川岛的任期将在

1904 年 8 月到期 ,到了这年 6 月左右 ,是否续聘一事就提到议事

日程上来了。当时 ,日本驻华公使首先向陶大均提出此事 ,认为

“应否接办之处当先议定”②,陶大均向钦命步军统领管理工巡局

事务大臣那桐做了汇报。

6 月 14 日 ,那桐致函川岛浪速 ,对他 3 年来的工作给予了极

高的评价 :“惟思警察之制 ,各国视为专门政权。行政则防患于未

然 ,司法则审机于临事 ,蕺暴安良实为整顿地方第一要义 ,贵监督

承办一切事宜 ,惨淡经营 ,不遗余力 ,历时未久 ,成效昭然。该巡捕

等历次卒业 ,派各地段当差 ,于应尽义务暨尽办事宜均能兢兢自

持 ,无稍疏懈。本大臣奉命接管以来 ,乐观阙成 ,至深欣幸。”在信

中他还表达了续聘川岛的希望 ,“现虽将近三年之期 ,而巡捕等尚

须续行招练 ,藉敷分布 ,尤仗贵监督始终其事 ,相与有成。查合同

内本有期满再议之语 ,拟请贵监督再行接办二年 ,俾臻美备。在贵

监督乐育为怀 ,夙倡维持东亚之论 ,当亦不愿漠然置之也”。并约

定“如承许可 ,即希见覆。并以此函作定 ,不再续立合同 ,一俟二年

期满后彼时斟酌情形再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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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消防队人事档案》,巡警部卷 32。



6 月 17 日 ,川岛浪速在收到那桐来函的第二天就回信表示愿

意继续主持警务学堂 :“本月初三日奉到贵大臣来函示及警务学堂

将届期满 ,拟留敝监督再行接办二年 ,并蒙优语揄扬 ,感愧交集。

窃维敝监督自承办警务学堂以来三年于兹 ,成效未能显著 ,今既承

贵大臣不弃 ,樗栎留办二年 ,足征知遇之隆 ,自当唯命是听。此后

惟有竭尽愚忱殚心教育 ,务期日有进步 ,以仰答贵大臣期望之殷。

再 ,贵大臣函内既云以此函作定 ,不再续立合同 ,敝监督亦即认定

来函与前立合同同一效力。”①

由此可见 ,清政府与川岛浪速续约 2 年 ,就是以这两封信函为

合同的 ,而并非像第一份合同那样正式成文并由双方签字画押 ;而

且 ,在这份合同中 ,双方并未对前份合同中的约定做改动 ,清政府

继续赋予川岛浪速监督学堂一切事宜的权力。②

二、日本教习在京师警务学堂

(一)日本教习的聘用

根据学堂成立之际清政府与川岛浪速签订的合同规定 ,学堂

日本教习的聘用由监督川岛浪速“一手经理”。京师警务学堂成立

后 ,有一部分警务教育所的日本教习留下来继续任职 ,如大田原总

次、浅井新太郎等人。1901 年底 ,川岛浪速从日本警视厅招募警

视稻田穰担任学堂总教习。此后 ,又从日本警视厅、宪兵和陆军、

预备陆军中聘用了一批警察和士官 ,担任警务、监狱、消防、体操等

课程的教习 ,扩充了教学内容 ,扩大了教员阵容。这些日本教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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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也许正是第一份合同被以往的研究者误认为聘期是 5 年的主要原因 ,甚至此后

清政府的文书中也有“五年合同”一说。

《川岛复函》,巡警部卷 11。



聘任 ,基本上都是由川岛一手掌握的 ,难怪他不无得意地说 :“我任

警务学堂监督 ,负责全部事务 ,清政府只管经费的支出 ,多数警察

教师和军事教官 ,都是根据我的意见聘用的。”①

根据最初的合同规定 ,学堂应聘用日本教师 8 名 ,但事实上远

远超出了这个人数。巡警部档案中保存了 1902 年 6 月学堂上报

朝廷的教职员名单 ,其中就有日本教习 16 名和日本军医官 1

名。② 当时学堂的教职员情况如下 :

监督 :川岛浪速

总教习 :稻田穰

提调 :前田清哉

教习 : (操科主任)堀内高一

(学科)大田原总次、镰田弥助、浅井新太郎、和泉正藏

(管照在东京警察学生)小平总治、佐藤长次郎

(操科)金子信贯

副提调 :相苏清五郎

委嘱教习 : (学科)北江德次郎、阿部精二、田实优

(操科)冈田瓢

托委医务 :赤羽军医官

教习 :长秀、承璋、瑞征、德寿

副教习 :王恩荣、杨庆均
金

委嘱教习 :唐家桢

帮助练队副教习 : (七等警巡)常兴、成顺

(一等巡捕长)荣善、松凌、钱珊、多欢、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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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普、玉衡

(二等巡捕长)德元、多卯

书记 :刘廷彬、刘廷域、蔡德清、庆世培①

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 ,虽然中方教职员 22 人在总数上超过日

方教职员 ,但从他们担任的职务来看 ,多是从事教学辅助工作的 ,

学堂教习的组成显然以日本教习为主体 ,这正是京师警务学堂不

同于当时其他新式学堂的一个显著特征。

根据中日两国学者的统计 ,并参考有关的历史档案和人物传

记 ,京师警务学堂在 1901 年 8 月至 1906 年 8 月期间共聘用过约

34 名日本教习 ,有关情况见下表 :

表 1 　京师警务学堂日本教习一览表

姓 　名 被聘时间 月 　薪 职 　务 职 　责 籍 　贯 备 　注

大田原总次 1901. 7 150 元 教习 教学 青森县 原日本陆军翻译

浅井新太郎 1901. 7 150 元 教习 教授日语 东京都
原日本陆军翻译 ,后
日本陆军大学教官

寺本寅彦 1901. 7 不明 不明 不明 熊本县
东京外国语学校中
国语科毕业

川岛浪速 1901. 8 400 元 监督
管理学堂
一切事宜

东京都

佐藤长次郎 1901. 8 60 日元 教习
清政府派遣警
务留学生监督

琦玉县

相苏清五郎 1901. 8 120 元 副提调 辅佐提调 东京都 原日本陆军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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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警务学堂所有职员人等》,巡警部卷 11。原件保存在 1902 —1904 年的卷宗里 ,只

注明是中历五月而未写年份 ,这里的年份是根据其中日本教习的聘用年月来推算

的。另 ,该名单中出现的“委嘱教习”(日文材料中写作“教习嘱托”或“嘱托教习”,

笔者认为意思应该是类似的)及“京师警务学堂日本教习一览表”中出现的“委嘱提

调”在《警务学堂章程》中并未出现 ,可能是由于聘任的方式造成的 ,就其履行职责

的情况来看 ,与教习、提调无大异。



姓 　名 被聘时间 月 　薪 职 　务 职 　责 籍 　贯 备 　注

小平总治

1901. 11 140 元 留日学生监督
照管学堂派往
日本的留学生

1903. 8 140 元 教习兼副提调
教学兼文书
及庶务管理

长野县

原日本陆军翻译 ,

1902 年随清政府派
遣的警务留学生回
日本 ,作为特别生入
警察监狱学校学习。
1903 年获清政府赐
三等宝星

稻田穰 1901. 12 350 元 总教习 总管教务 大阪府 原日本警视

前田清哉 1901 不明 教习兼提调 不明 鹿儿岛县

镰田弥助 1901 不明 学科教习 教学 鹿儿岛县

于东京任警察期间
在东京外国语学校
学习中文 ,作为日本
陆军翻译来华。后
被川岛派往直隶巡
警学堂 ,不久任北洋
巡警学堂教习 ,1905

年 3 月回京师警务
学堂。获清政府赐
四等双龙宝星

松本菊熊 1901 不明 副提调 不明 鹿儿岛县

曾在东京咏归舍学
习中文 ,来华后入日
军占领区军事警务
衙门

内藤顺太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1902 年随清政府派
遣的警务留学生回
日本

阿部精二 1902. 2 120 元 副提调兼教习 辅佐提调 不明

田实优 1902. 4 80 元 副提调兼教习 辅佐提调 鹿儿岛县

原日本巡查 ,曾在东
京善邻书院学习中
文 ,作为日本陆军翻
译来华。1904 年获
清政府赐四等双龙
宝星

冈田瓢 1902. 6 80 元 委嘱教习 教授体操 长野县
原东京音乐学校体
操科助教授

金子信贯 1902. 7 90 元 教习
教授消防
队及体操

长野县
原日本陆军步兵军
曹

堀内高一 不明 不明 操科主任 不明 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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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被聘时间 月 　薪 职 　务 职 　责 籍 　贯 备 　注

和泉正藏 不明 不明 学科教习 不明 鹿儿岛县

北江德次郎 不明 不明 学科委嘱教习 不明 不明

赤羽 不明 不明 医务房医官 不明 不明

潮村哲次郎 1902. 8 120 元 教习 教学 山口县
原日本陆军宪兵曹
长

久松省三 1902. 9 120 元
委嘱教习

(体操科主任)
教授及管理
操科教学

东京都
原日本预备陆军步
兵中尉

长谷川辰之助 1902. 9 250 元 委嘱提调
总管庶务及
经营事务

东京都
原东京外国语学校
教师 ,日本近代著名
文学家

三谷末次郎 1902 不明 不明 不明 香川县

上海日清贸易研究
所毕业 ,原任日本陆
军翻译、日军警务衙
门嘱托

中岛比多吉 1902 不明 不明 不明 琦玉县

东京外国语学校中
国语科毕业 ,原早稻
田大学讲师。后赴
天津警务学堂任教
习

染川丰彦 1903. 4 130 元 教习
教授消防队并
管理消防事务

鹿儿岛县
原日本警视厅消防
机关士兼警部

河岛镣吉 1903. 7 80 元 会计、文书 文书兼会计 熊本县

石丸忠实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原陆军步兵大尉

大齐东雄 1903. 12 100 元 教习
教授消防
队及体操

宫城县 原日本宪兵曹长

大原信 1904. 4 80 元 委嘱教习 教学 长野县
毕业于上海东亚同
文书院

内田茂太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前田丰三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平冢 不明 不明 不明 教授消防队 不明

岩井 不明 不明 不明 教授消防队 不明

　　参考资料 :〔日〕南里知树编 :《中国政府雇用 の日本人———日本顾问人名表 と解

说》,《近代日中关 史料》第 2 集 ,东京 ,龙溪书舍 1976 年版 ;〔日〕黑龙会《东亚先觉志

士记佾》(下卷) ,东京 ,原书房 1966 年版 ;东亚同文会编 :《�支回顾录》(下) ,东京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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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 1981 年版、《��支回顾录》(下) ;〔日〕亥能春人 :《二叶亭四迷 とその时代》,东

京 ,宝文馆 1998 年版 ;弘谷多喜夫 :《北京警务学堂 と川岛浪速》,《国立教育研究所纪

要》第 115 集。

有关档案中并未留下川岛以外的日本教习的聘任文书 ,从一

些相关记载和传记中可以看出 ,其中一些日本教习的聘任 ,采用了

口头约定的形式 ,例如提调长谷川辰之助的聘任 ,就是由川岛直接

向他发出邀请 ,长谷川同意后就到学堂上任了。① 教习的去留也

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有因教习内讧而辞职的 ,如长谷川辰之助和阿

部精二等人 ;有因“特殊任务”而借故离校的 ,如松本菊熊 ;也有因

行为不检被解雇的。1902 年袁世凯在直隶和天津开设警务学堂 ,

川岛还派出镰田弥助等两名教习前往支持。② 因此 ,表 1 中 ,部分

教习情况不明 ,甚至有数名教习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官方文件记

载当中。

(二)日本教习在京师警务学堂中的教学与管理活动

11 掌管学堂一切事务

京师警务学堂的监督始终是川岛浪速 ,关于他在学堂的绝对

领导地位 ,第一份合同中已有明确规定 ,学堂《章程》第一章“总则”

对此又专门加以重申 :“本学堂统归川岛浪速监督”,“本学堂内所

有一切经费即由大清政府照款支发 ,归监督妥为经理”,“本学堂之

经营缔造、黜陟职员以及撰定教科书等一切事务均由监督专主办

理”,“本学堂毕业学生须按照监督所定之各等级以充大清政府之

警察官吏 ,毕业学生虽已就警察官吏之职 ,尚由监督随时稽察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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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他认为警察与武备并为“国家两大实力”,“不可一日缺

之”,且“警察一事 ,业经创办 ,可称新政第一萌芽 ,若属颓废不起 ,

不但取笑万邦 ,甚阻将兴新政”;特别强调了警察权责的独立 ,介绍

了警察的大致分类 :“一曰司法 ,一曰行政警察”;主张从中央到地

方建立一整套独立的专门工作系统 ———中央设立警务部专管全国

警政 ,各省设立警务衙门节制全省警政事务 ,各府城设一警察总

局 ,各州县城设一警察局 ,其余大镇市、水陆通衢随地酌设警察分

局 ,另在州县警察局及分局之下各街市、乡村设立巡捕处 ;实行中

央集权制 ,警察权“不离皇室把握”,警务部总管大臣由皇族担任 ,

地方警察“制度办法章程等项”均由警务部统一 ,“各省不得异轨”,

“警察官之用革升降 ,须经警务部总管大臣查考奏明 ,遵旨施行”,

同时地方警察事务也受督抚节制 ,以期因地制宜。他还对特别重

要的京师警务提出了几点建议 :专设独立衙门 ,择派“通达内外情

形”、“性情廉明公正者”职掌 ,不可多派大员 ,与学堂联络一气等 ;

尤其是最后一点 ,他认为当时京师各局的警务官员多为外行 ,“约

束不得其方 ,指使不得其法”,“亦非长计”,因此建议在京师警务学

堂增设“练官之科”“以应急需”,或由学堂暂派教习到各局 ,“教以

实在办法规模”。最后 ,他以十分推崇的口气介绍了日本川路利良

创办警政的做法与成就 ,并建议裁撤善后协巡局。① 如前所述 ,当

时朝野有识之士对清末警政建设也提出了不少的意见和建议 ,但

较多笼统的批判或对国外警察制度的描述 ,像川岛这样以较为专

业的眼光来分析当时警政建设状况 ,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具体规

划的尚不多见 ,加之上书中的不少建议在此后的清末警政建设中

都已实现 ,如 1902 年善后协巡局的裁撤、1905 年巡警部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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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因此川岛的这份上书得到民初学者的较高评价。① 另一方面 ,

川岛在上书中数次建议学堂与京城警务部门建立密切联系并提及

他自己在日军占领区警务部门工作的经历 ,足见其并未放弃插手

中国警政事务的野心。

21 承担绝大部分教学工作

学堂的教学工作主要由总教习负责 ,《章程》规定总教习的职

责为“承监督之命专司统辖教务 ,以期教育统一 ,并约束学生以肃

风纪”,即负责教学及管理学生 ,其手下有各科教习 ,在学堂担任过

总教习的有稻田穰。教习的职责为“承监督之命及总教习之指挥

专任教育之事” ,即负责各科的具体教学工作 ,另外为了统一操科

的教学 ,“于教习之中特置主任一名 ,以期教授之法统一不淆”。②

由于此时清政府派去日本学习警务的留学生尚未学成回国 ,所以

多数科目的教学工作以日本人为主 ,如前面提到过的 1902 年 6 月

学堂上报朝廷的教职员名单中 ,共有教习 16 名 ,其中日本人有 12

名 ,占教习总人数的 75 %。在京师警务学堂担任操科主任的有堀

内高一、久松省三等 ,任教习的有大田原总次、浅井新太郎、佐藤长

次郎、金子信贯、镰田弥助、和泉正藏、潮村哲次郎、染川丰彦、大齐

东雄等。各科教习承担各自的教学任务。

根据《章程》第 3 章“教科、学期、课程”和第 4 章“入学、退学”

的规定 ,学堂教科分为初、中、高三等 :

“初等科”为期 3 个月 ,培养巡捕 ,学生从清政府提供的预选者

中挑选 ,要求“体格坚壮”、“文理粗通”、“志操坚固”、“人品端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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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警务学堂章程》,巡警部卷 11。

包明芳认为 :“中国警察制度的确立 ,可以说大半受了这封信的影响。”见包明芳为

川岛浪速致庆亲王书所加的编者按 (《现代警察》第 2 卷第 1 期 ,1934 年 8 月 10

日) 。



要有以下课程 :学课① ———“服官要则”、“看守班房及押送犯人须

知”、“巡捕要务须知”、“口授警察实验”、“警务要则”、“大清律”、“巡

捕应变须知”、“伦理”、“照料外国人须知”、“卫生说”;操科———“行

礼法”、“柔软体操”、“徒手教练”、“用绳法”、“持铳教练”、“操刀法”。

“中等科”为期 2 个月 ,培养巡捕长 ,学生从初等科毕业生及现

任巡捕中选拔 ,要求“品学兼优”。主要有以下课程 :学课 ———“照

料外国人须知”、“看守班房及押送犯人须知”、“学办公文”、“警察

手眼”、“口授警察实验”、“救急法”、“大清律”、“算学”、“地理”、“卫

生说”;操科 ———“柔软体操”、“器械体操”、“射击”、“撒兵操演”、

“小队教练 (即一小排靠拢操演)”、“击剑术”、“铳刺术”。

“高等科”为期 2 个月 ,培养警巡 ,学生从中等科毕业生及现任

巡捕长中选拔 ,要求也是“品学兼优”。课程也分为学课和操科两

类 ,学课中法律方面的课程明显增加 ,有“日本警察宪纲权限”、“日

本刑法”、“国际警察法”、“监狱法”、“警察手眼”、“口授警察实验”、

“大清律”、“算学及见取图”、“地理”、“卫生说”等 ;操科有“柔软体

操”、“器械体操”、“射击”、“小队教练 (即一小排散开操演)”、“中队教

练 (即一大排靠拢操练)”、“战斗法”、“铳刺术”、“击剑术”、“柔术”。

以上各科学习期限有一个例外 ,即如果学生中有曾任警察官

吏的 ,在获得监督同意的情况下 ,可以缩短学期 ,或只学规定课程

中的一部分即可。②

遗憾的是 ,至今为止并未发现记录当时具体授课情况的档案

资料 ,因而无从了解教习教学的实况。但是 ,从以上各科开设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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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在当时的情势下也是很难实施的。

“学课”在别处也有写作“学科”的。



体课程来看 ,除了大清律等少数科目外 ,绝大多数科目是当时的中

国教习难以胜任的 ,而且档案资料中保存下来的警学书籍 ,几乎均

出自日本 ,可见学堂的教学工作主要由日本教习承担。短短数月

中要教授这么多的课程 ,日本教习们的教学任务不可谓不重。另

外 ,学堂实施的是半军事、半警察性质的教育 ,比较重视操科的教

学 ,学生经过训练之后 ,既要能对付一般偷盗抢劫等刑事犯罪 ,还

要能追剿武装匪徒 ,这既出于对当时治安形势的考虑 ,也是借鉴了

日本警察的培训方式 ,目的是“以补武备之不足”①。从掌握的学

堂职员名单中中日教习的情况来看 ,军队出身和教授体操的教习

占多数 ,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学堂由日本人经营 ,主要教职员也由日本人充任 ,因此学

员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的是日本式的训练 ,甚至连礼节与号令也

都采用日本的一套 ,对此清政府显然颇为不快 ,但碍于与川岛所定

之约而不便干涉。1902 年 6 月 ,总监工巡事务镇国将军毓朗和工

巡局委员陆宗舆被派往日本东京等地“访询工巡事宜”,川岛随行

辅助 ,同时请假 3 个月归国省亲。工巡局决定乘机废除学堂的日

本号令和礼节 ,于是在 7 月 1 日 ,也即川岛回日本后不久 ,工巡总

局致函署理学堂监督稻田穰 ,要求学堂“六月以后废去东洋口号 ,

一律译成汉音教练 ,且见大官免行请安之礼 ,一律改行正立之礼”。

对此 ,稻田在给工巡总局的“照复”中 ,特意重申了清政府与川岛所

定之协议 :“窃查以上所开各项之废存姑置不论 ,然有不能不为贵

总局一陈者 :夫本学堂之设立 ,固为向来特见 ,乃贵政府与现任监

督交谊亲密、商议妥协而成者也 ,是以所有一切经营悉皆委之 ,即

如撰定教科、筹画教法 ,均归现任监督一手管理。贵总局若以该监

督所办不佳或有遗漏之处 ,可以妥为商酌 ,现任监督亦不敢固执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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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他以“时既盛暑 ,学堂已行歇伏 ,且值监督归国之际”为由加以

拒绝 ,坚持“学堂一切改革事宜容俟监督复任后再行商办”,并强调

“此节监督曾经面陈钦命监办大臣互相议妥”。① 此后 ,学堂实行

的仍旧是东洋口号与礼节。

后来学堂又先后增设了“研究科”、“消防科”和“监狱科”等较

有针对性的科目 ,这些新增科目的教学也以日本教习为主体。其

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集教学与实践于一身的消防队。

京师警务学堂消防队成立于 1903 年 ,与北京的消防警察组织

的成立基本同步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分析 ,学堂消防队的学员多从

在任的警察官吏中挑选 ,一般已具备一定的警察知识和警务技能。

由于国内消防警察本身尚处于起步阶段 ,所以消防队的教学与管

理基本上也是以日本教习为主体。消防队成立之际 ,学堂专门请

来东京警视厅的消防专家染川丰彦负责消防队的教学和消防事务

的管理工作 ,负责该队的日本教习有金子信贯、大齐东雄、岩井、平

冢等人。消防队具体的授课情况已难考证 ,但从其教员构成和国

内消防警察的发展状况来看 ,应该也是以日本的消防警察为学习

模式的 ,巡警部消防队使用的《消防队救火到场及管理消防用具规

例》就是从日本引进翻译的。消防队最大的特色在于 ,学员们不仅

在学习期间遇有火警就要出动 ,而且还要被派往京城各处驻屯一

段时间 (一般为 20 天) 。在此期间 ,消防队除了消防巡逻与救火之

外 ,似乎还兼具了治安巡逻的职能 ,如捉拿盗犯、制止斗殴、盘问藏

枪车辆、送离家出走的妇人回家、救助病卧路旁之人等等。② 驻屯

在外期间 ,消防队与学堂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队长们要记录每天

的工作情况 ,以备撤回学堂后汇报 ,遇有学堂监督或教习回日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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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情况 ,还要到火车站送行 ;而教习们也会经常前往驻地视察。

巡警部档案中有一份报告 ,清楚地记录了学堂消防队东安门内驻

队驻屯在外期间 ,学堂教习的视察情况。该队驻屯在外的 20 天时

间内 ,就有 17 人次的日本教习到该驻地视察。① 这一方面说明消

防队虽被派出执勤 ,却仍与学堂保持着密切联系 ,另一方面也在某

种程度上体现了日本教习对教学实践的重视。学员直接参与消防

救助与巡逻 ,虽然这在当时有警力不足的原因 ,但是其实践的方式

和学堂管理的方法也为今天的警察教育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根据第一份合同约定 ,学堂还要选派学生赴日本学习警务。

历史档案中虽未发现直接的有关资料 ,但从一些相关材料中可以

看出学堂确曾派出学生到日本留学 ,如小平总治、佐藤长次郎等即

为学堂负责照管“在东京警察学生”的教习 ,于 1902 年随警务留

学生回日本。②

由于学生的成绩直接关系到毕业后的任职与继续升学 ,所以

主持各种考试也是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章程》规

定 ,学堂考试分毕业考试和临时考试两种 ,毕业考试在每学期末进

行 ,临时考试每月进行一次 ,都是由各科教习负责的。各科考试满

分为 100 分 ,单科 40 分以上、平均分 60 分以上的为合格 ,合格者

发给毕业文凭及学堂记章 ,毕业考试的成绩要张榜公布。学堂各

科的招生也是由日本教习出题考试、评定等级和录取的 ,因此在学

生的选择和人材的评价等方面 ,均由日本教习按照日本的标准来

·35·

日本教习与京师警务学堂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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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名学生到日本留学 ,他们先到宏文学院学习一年 ,后进入东京警察监狱学校学

习”,但未注明出处。

学堂消防队东安门内驻队 :《工作报告》,巡警部消防队卷 32。档案中未注明年份 ,

但从金子信贯的任职时间推算 ,应该为 1904 年。



衡量。

31 负责主要的学生管理工作

学堂具体的学生管理工作主要由总教习和提调、副提调分工

负责 ,总教习偏重教学方面 ,而提调则偏重行政方面。

《章程》对学生的管理做出了较为严格的规定 :第 4 章对学员

的入学和退学做了规定 ,要求学生“自入学之日起一礼拜之内须将

详细履历呈出”,学生“不许半途而废、随意告退”等。并规定了若

有以下情形的 ,“即斥离学堂”:“一、因常患病实无造就之望者 ;二、

并未禀明不到学堂一连直至十日以上者 ,及一月之间十五日以上

无故不到学堂者 ;三、成绩不佳实不堪造就者 ;四、品行不端不遵训

戒者 ;五、行为有伤学堂体统者”,而且规定因以上三至五条被退学

及曾担任警察官吏被革职的均不许再入学堂。第 5 章中对毕业考

试也有考勤的要求 ,即各学期出勤率不到 1/ 3 的不记录考试成绩。

第 6 章规定“日曜日”、“中日两国三节大祭日”、“学堂创立纪念日

(中历七月初一)”、“新正蜡杪放学 (日历一月一日至三日、中历自

封印之日起迄开印之日止)”,“夏季歇伏 (自六月初一日至七月十

五日)”等为节假日 ,学堂放假。另规定学生“因病或他故不能到

堂”的必须在上课前向提调请假 ,5 日以上的须再次向提调请假。

第 7 章直接把学生的考勤与津贴联系起来 ,每出勤一天 ,发给津贴

银一钱 ,否则不发 ,每月核算一次。该项工作由提调主管 ,书记具

体操作。第 8 章则规定了对学生的赏罚 :“平素勤勉方正 ,堪为他

生模范者”及毕业考试平均分在 90 分以上的 ,“授与褒美之词或奖

赏以示鼓励”;而“放肆暴戾、荒怠学业者”则“罚一日以上十日以下

之津贴以示警戒”,可谓赏罚分明。①

学堂档案中保存了大量学生管理方面的资料 ,而且大都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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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好 ,可见学堂对该项工作的重视。学生填写履历的表格有固定

的格式 ,而且是油印的 ,主要填报本人的官阶、出身、姓名、字、年

岁、旗籍、祖宗三代 (父、祖、曾祖) 的姓名及本人在京住址等 ,并按

班级装订成册后存档。由于清末警察直接脱胎于旧的军事保安组

织 ,不可避免地保留了大量旧军队的习气和作风 ,许多警察素质低

下 ,各分局选派来的学生身体条件不符合要求或不守纪律的不在

少数 ,学堂一般都能够根据《章程》的规定予以除名。如 1902 年

11 月 ,西城南分局巡捕存佑被派往学堂学习 ,出于懒惰之心 ,他居

然以学堂所发津贴为报酬 ,让一卖馄饨的小贩冒名顶替 ,结果入学

当天就被发现 ,学堂查明情况后 ,写下了详细笔录 ,将存佑除名。

又如 1903 年 4 月 ,学堂将无故缺席 10 日以上的 4 名学生除名 ,分

别是 :工巡总局派来的富煜、东局派来的文恩明、西局派来的硕林

和李德润 ;5 月 8 日又有 12 名学员因各种原因被学堂除名。① 学

生中也有因患腿疾、吐血症、瘟疫、疮疾等不能参加操练而主动提

出退学的 ,学堂也都予以批准。②

按理说 ,经过学堂这番挑选与严格管理 ,培养出来的学生素质

应该不会太低 ,然而学堂创办 5 年间 ,虽然培养了一定数量的毕业

生充当巡捕、巡捕长或警巡 ,却非但没有改变旧有的风气 ,他们自

身很快也被污染同化了。对此川岛浪速坚持认为 ,他教出的学生

本身是不差的 ,只是一旦交给清政府官员指挥就都被带坏了 :“巡

捕由学堂派出已略有规模 ,无如一交地面官管带即归旧习 ,难望起

色 ,深为叹息。”③ 他的这种说法得到了清政府官员的认同 ,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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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筹议京师善后拟请创设工巡局以期整顿地面条陈》,转引自韩延龙等《中国近代警

察史》(上) ,第 91 页。

《告退学生名册》(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八日报工巡局) ,巡警部卷 12。

《除名学生名册》,巡警部卷 99。



侍郎胡遹盞就认为 :“是非警务学堂教法不善 ,仍由督率之未按其

法也。”① 奕　也承认 :“无如各局所之员役、地面之官弁皆不从教

练而旧习相治 ,骤难更改。派去巡捕用非所学 ,遂至泄沓相因 ,缉

捕终难得力。”②

41 管理学堂行政事务

学堂的日常行政事务由提调、副提调管理。提调的职责为“承

监督之命统辖学堂事务 ,整理庶务兼司会计”③,即负责总务 ,其手

下有副提调和负责具体的杂务及会计工作的书记。学堂的教学和

行政管理均掌握在日本人手中 ,因此在监督川岛回国期间 ,他便可

以放心地将学堂事务交给总教习和提调暂管。提调一职则先由教

习前田清哉兼任 ,后由长谷川辰之助担任 ,但时间都不长。也许因

为教习人手不够 ,又或由于川岛不愿提调的权力过大 ,他似乎更喜

欢把总务工作交给专、兼职的副提调。按照《章程》规定 ,副提调的

职责是“承监督之命及提调之指挥整理庶务兼司会计”④,即协助

提调管理杂务并兼管会计 ,那么在没有提调的情况下 ,副提调其实

是做了提调的工作 ,而在地位和收入上又不如提调 (副提调在“职

制”中的排名在提调与教习之后) 。京师警务学堂时期担任过副提

调的有相苏清五郎和松本菊熊 ,兼任副提调的有小平总治、阿部精

二、田实优等人。

另外 ,据《章程》附则 (总第 45 条)规定 ,学堂内还设置了“医务

房”,“延请日本医官一名 ,专司学堂一切卫生事宜”⑤,学堂的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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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警务学堂章程》,巡警部卷 11。

《警务学堂章程》,巡警部卷 11。

《警务学堂章程》,巡警部卷 11。

奕　 :《拟请创设工巡局折》,转引自韩延龙等《中国近代警察史》(上) ,第 92 页。

《筹议京师善后拟请创设工巡局以期整顿地面条陈》,转引自韩延龙等《中国近代警

察史》(上) ,第 91 —92 页。



员、学生以及清政府警察官吏若有疾病 ,均可到医务房医治 ,一切

药剂均由学堂提供 ,因此医官的职能甚至超出了今天的校医 ,因为

他还要为所有清政府的警察服务。目前有案可查的日本医官是赤

羽军医官。

对于日本教习们在学堂的具体工作态度和表现 ,除川岛浪速

外尚无官方评语可查 ,但从维护日本警察声名的立场出发 ,他们也

不致敷衍塞责 ,因为日本在列强环伺之下教练中国警察 ,若办得不

好 ,“则日本亦失面目于列国”①,而学堂日本教习能不留情面地将

不守纪律和身体素质差的学员除名 ,以及几乎一两天便前往派出

在外驻屯的消防队视察 ,这些也从侧面证明多数日本教习的工作

态度还是比较认真负责的。

(三)学堂经费与日本教习的待遇

学堂《章程》第 1 章“总则”第 2 条规定 :“学堂内所有一切应用

经费即由大清政府照款支发。”② 可见 ,学堂所有的经费完全来源

于清政府 ,与日方没有任何经济关系 ,这对后来警察教育权的顺利

收回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同一条款还规定了经费“归监督妥为

经理”,这与清政府与川岛订立的第一份合同中的约定相符 ,但学

堂《章程》里除学生津贴外 ,并未就经费的使用做任何规定 ,也就是

说 ,清政府只管提供经费 ,而如何使用则完全操纵在川岛手中。

根据历史档案中保存下来的原始材料所示 ,京师警务学堂每

月从主管部门 (先是善后协巡总局 ,后是工巡总局 ,再后是巡警部)

领取学堂经费 2500 元、日本教习薪俸 2000 元、监督薪俸 40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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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警务学堂章程》,巡警部卷 11。

川岛浪速 :《上庆亲王书》,《现代警察》第 2 卷第 1 期 ,1934 年 8 月 10 日。



共计 4900 元。①

这说明清政府每年至少向该学堂拨款 58800 元 ,这个数目虽

不能与京师大学堂那样的国家重点扶持的最高学府相比 ,但在当

时的条件下 ,以京师警务学堂的规模 ,应该是能够维持学堂经营

的。但由于“一手经理”学堂的川岛浪速“缺乏经济才能”,加上他

“随意地”从陆军或日本警视厅聘用的几任提调皆不善经营 ,所以

学堂的财政状况一度十分混乱 ,出现了赤字 ,直到有一定经济头脑

的长谷川辰之助受聘为提调后这种情况才有所缓解。② 另外 ,由

于学堂的学生均为现役或预备警察 ,所以按《章程》第 7 章“给与及

贷与”第 38 条的规定 ,学堂根据学生的出勤情况 ,每天还要发给学

生一钱银子作为学习津贴 ,这样 ,清政府每月还要拨给学堂学生津

贴京足银 1000 两 ③,这是一笔专款专用的经费 ,类似于学生的工

资 (《章程》原稿中即为“薪水”) 。

较之同一时期在华日本教习的月薪 ,我们可以看到在京师警

务学堂任职的日本教习的收入是偏低的。学堂薪金最高的是全面

主持学堂工作的监督川岛浪速和第一任总教习稻田穰 ,他们的月

薪分别是 400 元和 350 元 ,而只负责教学工作的京师大学堂师范

馆正教习服部宇之吉每月就有 600 元的薪俸 ,副教习太田达人也

有 360 元的月薪 ④;京师警务学堂普通教习的月薪多为 100 元上

下 ,而南京两江师范学堂的教习 1903 年的平均月薪有 277 元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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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法政学堂的普通教习的月薪也都在 180 元以上。① 为什么警务

学堂中的日本教习的收入较之其他学堂中的日本教习要偏低呢 ?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

其一 ,清政府每月拨给学堂日本教习薪金总额 2000 元 ,是根

据最初的合同规定执行的 ,若按当时双方协议的共聘日本教师 8

名的限额来算 ,人均可得 250 元 ,这在当时的日本教习中就属于中

上水平了。但是 ,由于种种原因 ,学堂实际上聘用的日本教习人数

远远超出了合同规定的 8 名 ,最多的时候甚至翻了一番 ,而清政府

拨给的薪金总额却始终未变 ,加之这些日本教习更换频繁 ,他们的

川资旅费之类也要在其中开支 ,僧多粥少 ,这就直接影响到每位教

习的薪俸。

其二 ,诸如前面提到过的一些收入较高的京师大学堂、京师法

政学堂、南京两江师范学堂等学堂中的日本教习 ,其学历层次、学

术水平在当时来说是比较高的 ,其中有不少教习在来华之前 ,就具

有学士学位 ,个别甚至有博士学位 ,如服部宇之吉为文学博士、岩

谷孙藏为法学博士 ,而且多数已经在日本的中高等学校担任校长、

教授、副教授等职 ,如直隶师范学堂总教习渡边龙圣来华前是东京

音乐学校校长。许多教职对专业知识的要求也比较高 ,如服部宇

之吉在担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正教习期间 ,承担了当时国内稀缺

教习的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 (即逻辑学) 等学科的教学

任务 ,并协助和参与了师范馆的部分管理工作 ,没有较高的专业素

养是很难胜任的。相比之下 ,当时由于中国的近代警察教育刚刚

起步 ,京师警务学堂只能算是初中等的职业教育机构 ,对教习的要

求不可能等同于那些国家重点扶植的大学或师范学堂 ,因而聘用

的多为学历层次不太高 ,但有实践经验的军人和警察 ,教授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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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汪向荣《日本教习》,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123 —124 页。



也以实践技能课为主 ,不需要很高的专业理论水平 ,如金子信贯、

潮村哲次郎、大齐东雄等教习来华前都只是日本陆军的军曹或宪

兵。学历、学术水平上的差异 ,也必然导致月薪上的高低不同。

其三 ,在警务学堂中任职的日本教习 ,并非都是只为当教习而

来华 ,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负有特殊使命而来的。这些人与日本政

府或军部关系密切 ,假借教习的合法身份 ,在中国大肆开展活动 ,

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有的专门联络清政府要员权贵 ,培植亲日

势力 ,对清政府内外政策施加影响 ;有的直接刺探情报 ,为日本的

侵略战争服务 ;有的则通过培养学生的方式实现对中国警务的控

制。肩负着如此重要的“使命”,又有日本政府和军部提供的活动

经费 ,教习们恐怕也不会过于计较学堂薪水的高低了。

即便如此 ,警务学堂中日本教习的薪俸仍高于日本国内同级

教师 ①,更远远超过了中国教习的收入。如 1906 年 8 月 12 日 ,黑

龙江巡警学堂上报巡警部的学堂章程中对教职员的薪金做了规

定 ,其中监督每月“薪水银五十两 ,津贴银十两”,加起来也折合不

到 100 元 ,教员和后勤行政人员就更少了。② 在缺乏可用之材 ,而

本国又非常急需的情况下 ,求助于外力 ,对应聘而来的外籍教师给

以高于本国人员的经济待遇 ,虽是无奈之举 ,倒也无可厚非。

(四)日本教习的其他活动及表现

清末的日本教习除了享受高于其本国的经济待遇外 ,还享有

很多政治优待。由于受治外法权的保护 ,他们都可以免受中国法

律的约束和制裁 ,这使教习之职成为许多日本谍报人员理想的身

·06·

《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 5 期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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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掩饰 ,或是一些无业浪人的谋生之道。京师警务学堂以其特殊

性 ,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京师警务学堂实施的是半军事、半警察的教育 ,本身需要有实

践经验的军警充当教习 ,所以学堂的日本教习多来自军队和警察

机构 ,许多人与日本政府或军部有联系 ,有些人就是受军部派遣而

来的 ,负有特殊使命。他们利用教习的合法身份 ,大肆开展本职工

作之外的活动 :收集情报 ,建立情报网点 ,笼络清政府要员权贵 ,培

植亲日势力等。如身为学堂监督的川岛浪速 ,在任职期间就继续

为日本军部服务 ,一方面想方设法接近清朝权贵 ,培植亲日势力 ;

另一方面直接纠集在华日本人刺探情报 ,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

国服务。1903 年 ,日俄战争迫在眉睫之时 ,川岛浪速就秘密纠集

日本浪人晒光三等人 ,扰乱俄军后方。为培植蒙古方面的亲日势

力 ,同年 5 月至 6 月川岛不惜将学堂代理权交给已生嫌隙的提调

长谷川辰之助 ,而亲自陪同蒙古喀喇沁王东渡日本。① 提调长谷

川辰之助在学堂任职的短短数月中 ,与副提调松本菊熊、阿部精二

等人大肆开展间谍活动 :利用日本妓女勾引俄国士官以探听情报 ,

甚至将吉林马贼容留于学堂中欲加以利用等等 ;长谷川的记事本

中还记录了大量中日俄三方军政要人的资料及他与庆亲王等人交

往的情况 ,这些都是与其学堂教习身份极不相符的。② 在日俄战

争期间担负“特别任务”的学堂教习还有田实优、松本菊熊、三谷末

次郎、大原信、小平总治、镰田弥助等。③

不少身负特殊使命的日本教习往往把学堂当做一个暂时的落

·16·

日本教习与京师警务学堂

①

②

③ 参见黑龙会《东亚先觉志士记佾》(下卷) ;东亚同文会编《�支回顾录》(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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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点或中转站 ,这正是学堂教习变更频繁的最重要原因 ,一些教习

甚至连名字都未上报两国政府就离开了学堂。而监督川岛独揽学

堂大权 ,教习的任免权完全掌握在他手中 ,也为这些人在学堂的

“来去自由”提供了相当的便利。如 1902 年底 ,日俄战争乌云密

布 ,川岛浪速与松本菊熊密谋纠合反俄“志士”,为了不引起俄方的

注意 ,他们便上演了一出苦肉计 :松本故意在 1903 年的新年宴会

上醉酒闹事 ,川岛即以此为由将其开除 ,并秘密安排他在一间名为

高庙的寺庙住下 ,暗地里从事所谓“在华志士”的纠集工作。① 据

说在日俄战争期间专门负责在敌后搞破坏的日本特务班 ,其成员

有一半“出自川岛之手”②。

前面提到的长谷川辰之助也是京师警务学堂日本教习中的一

个重要人物 ,这不仅因为他在来学堂任职前就已经是当时知名的

小说家 ,而且因为他在学堂期间所开展的对俄谍报工作 ,更因为他

后来成为学堂内讧的主角之一。长谷川辰之助 (1864 —1909) ,笔

名二叶亭四迷 ,日本知名小说家、俄国文学翻译家 ,与川岛浪速是

东京外国语学校的校友 ,长谷川比川岛高一级 ,学俄语 ,两人在校

期间并没有什么交往 ,后来因与川岛相同的原因退学 ,1887 年发

表日本最早的口语小说《浮云》,成为日本近代写实主义小说的开

拓者。曾任内阁官报局雇员和外国语学校教授 ,后辞职到中国哈

尔滨 ,任贸易商德永商会的顾问。但他不久就发现 ,比起从事实际

的商业来 ,“还不如去探讨国际问题与了解国际贸易扩张等策略 ,

从事这种不花钱的工作 ,更符合我的志向和兴趣”,于是决心离开

商会南下旅行。③ 在北京 ,他受到已是京师警务学堂监督的川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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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情款待 ,川岛邀请他到学堂任提调 ,并建议他以俄国问题为主

要研究目标 ,也许是正中下怀 ,长谷川很快便答应了。受其小说家

的盛名所累 ,长谷川的任职一度受到学堂教习阿部精二等人的质

疑 ,但很快就以其在学堂“老成持重、极富人情味”的工作和在对俄

谍报工作及蒙满问题上给川岛等人不遗余力的帮助 ,迅速地在学

堂内外博得声望 ,日益受到教习们的敬重。①

但是 ,好景不长 ,川岛与长谷川虽为老校友 ,又共同抱有“扶清

抑俄”、进而控制大陆的观点 ,两人在教养和气质方面却各不相同 ,

而且是分歧多于一致 ,每当处理实际事务时 ,这种分歧就一再暴露

出来。学堂里一些对川岛不满的人开始团结在长谷川的周围 ,形

成所谓“提调派”与拥护川岛的“监督派”之间的对立 ,而川岛在一

些事情上的暧昧态度使两派相争的形势公开化。因此 ,半年后 ,长

谷川渐生退意。长谷川离开京师警务学堂的直接导火线是日本教

习中单身汉与有家眷者的对立与纠纷。由于当时学堂教习的宿舍

大都紧密相邻 ,单身汉们天天耳闻目睹有家眷者过着卿卿我我、相

敬如宾的生活 ,越发感到寂寞孤独 ,对他们深更半夜仍拨弦弄音以

致影响睡眠更是怨声载道。时间一长 ,就导致了双方的对立 ,有家

眷者故意聚在一起宴饮 ,弹琴唱歌到半夜 ,搅得单身汉们难以忍

受 ,于是出去游荡于酒馆和花街柳巷 ,这种情形愈演愈烈 ,终于引

起了社会的关注。有家眷者以维护学堂声誉为由 ,要求川岛处分

相关人员 ;川岛出于维护学堂内部秩序及外部声望的考虑 ,也同意

从单身汉中解雇数人。但自己也是独居异国的长谷川却站在单身

汉的立场表示反对 ,在与川岛协商遭拒绝后 ,于 1903 年 7 月 18 日

正式递交辞职书 ,其得力干将阿部精二和久松省三也随之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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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 ,“监督派”与“提调派”之争才告一段落。①

总之 ,即使在日本人眼中 ,京师警务学堂“表面上是清国的一

所学堂 ,实际是日本势力培植的一个机关 ,乃志士集合之场所 ,与

公使馆之类的纯粹的官吏社会相比 ,是一个颇含危险分子在内的

团体。”②

三、京师警务学堂及其日本教习

对清末警察教育的影响

　　关于京师警务学堂的评价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 ,“惟以警察教

育 ,操诸外人之手 ,有损我国的主权”③;还有学者认为 ,“警务学堂

是在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再加上

大量受日本政府委派的日本教习的参与和控制 ,致使清末的警务

教育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④。毫无疑问 ,日本人之所以积极

参与中国的警察教育 ,主要是出于其培养亲日的中国警察 ,进而控

制中国警政的战略目的 ;川岛浪速在学堂所行使的绝对领导权 ,尤

其是上书庆亲王企图插手中国警政、拒绝废除日本号令等做法 ,确

是对中国警政权的一种侵犯 ,对此 ,在 1905 年收回学堂管理权的

过程中 ,清政府发表的对日声明中曾有明确表态 :诸如筹措经费、

对学生的赏罚等都是“主权上应有之职务”,万万没有“请人干预之

理”。⑤ 因此 ,京师警务学堂的确带有半殖民地色彩。但是 ,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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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意味着国家主权的沦丧。首先 ,该学堂并非日本占领军警务

教育所的简单延续 ,而是由清政府自主创办的 ,目的是“培养堪为

大清政府警察官吏”的人才①,只是在当时国内警察教育师资严重

匮乏的情况下才选择借助外力的权宜之计 ,学堂与政府之间存在

隶属关系 ,这从学堂上报政府主管部门的大量档案资料中即可明

了 ;其次 ,尽管清政府根据合同赋予川岛浪速日本教习的聘任权 ,

但是川岛本人的聘任、续聘与否是由清政府来决定的 ,他和其他日

本教习一样 ,与学堂之间只是雇佣关系 ;第三 ,学堂的经费完全由

清政府支出 ;第四 ,学堂学员的预选者由清政府提供 ,毕业后的工

作也由清政府安排和管理 ;第五 ,如下文所指出的 ,一旦清政府认

为可以自办警察教育 ,就立刻收回了学堂的管理权 ,而且在京师高

等巡警学堂成立后 ,立刻对前学堂录取的学员进行重新考试遴

选。② 由此可见 ,京师警务学堂的各项活动还是在清政府的掌握

之中。而通观清末 10 年 ,将学堂交给日本教习管理的也只此一

家 ,京师或地方的其他警察教育机构中虽也有日本教习的参与 ,但

其管理权都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因此 ,说整个清末警察教育都带

有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未免以偏概全。

日俄战争后 ,随着日本侵略野心的进一步暴露 ,收回利权运动

的矛头逐渐转向日本 ,而作为专政工具的警察的教育权 ,自然成为

清政府首先要收回的利权之一。恰好此时京师和各省派往日本学

习警务的留学生陆续回国 ,警务学堂师资匮乏的问题得到缓解 ,使

得警务学堂教育权的收回成为可能。1905 年 9 月的出洋考察五

大臣被炸事件促成了次月巡警部的成立 ,不久 ,部员班吉本倡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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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警察学堂自办 ,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即表积极支持”,“决定在次

年和约期满之后 ,予以收回”。① 1906 年 5 月 ,清政府乘与川岛浪

速签订的第二份合同期满之机 ,成功地收回了京师警务学堂的管

理权 ,改设高等巡警学堂 ,归巡警部 (后为民政部) 管辖 ,京师警务

学堂至此结束。京师高等巡警学堂成立后 ,原来掌控在日本人手

中的行政管理权转移到清政府派出的官员手里 ,从“管理全堂事

务”的总理到提调、文案官、会计官、杂务官等行政职务全部由中国

人担任 ;一度以日本教习为主的教学岗位上也出现了不少接受过

新式教育的中国教习 ,一批品学兼优的留日学生承担起警察学科

的教学工作。虽然经过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的多方斡旋 ,保证

“不与总办争衡第”的川岛浪速被聘为“监督”,并加薪 200 元 ,却失

去了在学堂的绝对领导地位 ,不再拥有“办理学堂一切事宜”的权

力 ,只是负责“监督教课事宜”及约束日本教习。② 自此 ,日本教习

的人数大为减少 ,除川岛浪速外 ,浅井新太郎、染川丰彦、町野武

马、前田爱之进等人继续留任教习 ,后又先后聘任了上田大亮、野

口清和赤须德治等人。新成立的京师高等巡警学堂“以造就高等

巡警人员为目的”③,是清政府兴办的第一所高等警察教育机构 ,

该学堂一直持续到 1912 年清帝退位 ,“计共毕业一千六百余人 ,对

于清末民初警察人员的培育、贡献殊巨”④。

20 世纪初 ,清末警察教育与清末警政一起在动荡中产生 ,并

在摸索中艰难发展。清末警政在初创阶段 ,由于清政府无成算在

胸 ,不知当如何建设警政 ,只肯定发展警政的基本方向 ,而不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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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具体的指导 ,往往听之任之 ,造成各地警政发展的随意性和无目

的性 ,警察教育也是如此。警政建设较有成效、开办警察教育较早

的京师 ,其建设警政和开办警务学堂的具体做法 ,遂成为各地仿效

的榜样。

继京师之后 ,最早兴办警察教育的是直隶省。1902 年 ,袁世

凯在保定开设警务学堂。不久 ,八国联军交还天津 ,他前往接收 ,

又在天津设立巡警学堂。为募集师资 ,袁世凯委托川岛浪速从东

京警视厅招聘警视三浦喜传前来担任总教习 ,并接受了川岛从京

师警务学堂派遣来的镰田弥助、和泉正藏两名日本教习。1903

年 ,袁世凯将保定警务学堂并入天津 ,成立北洋巡警学堂。此后 ,

北洋巡警学堂规模逐渐扩展 ,成为仅次于京师的全国警察教育基

地。学堂前后共聘用三浦喜传等 12 名日本教习 ,其人数仅次于京

师警务学堂 ,这些教习几乎都由警察官吏和武官组成 ,富有实际经

验。到 1911 年 6 月 ,该学堂先后共招收了 7 班学员 ,毕业生总数

达 1300 多名。①

京津两地警察教育的蓬勃开展对各地的警政建设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 ,各省纷纷仿效京津两地成例 ,在创设警察机构的同时或前

后开办警务学堂。如署理四川总督、广东巡抚岑春煊认为办理警

政应以警察教育为先导 ,因此他在四川创办警政之前 ,首先在成都

设立了一所警察学校。他在 1902 年 11 月 27 日的一道奏折中写

道 :“现在京师及直隶均开立警察学堂 ⋯⋯臣谨师其意 ,先于成都

创立四川通省警察学堂 ,挑选文武员弁五十名 ,择聘教习 ,就四川

民情之所能安而为四川警察官之所必学者 ,编辑课本 ,不矜繁博 ,

简易速成 ,三月毕业 ,定于十一月初三日开学 ,俟有可任之人 ,即先

行之省会 ,如尚无窒碍 ,而复宽筹款项 ,明夏秋之际续选第二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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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更教以精深之法 ,以推广于各府州县。”① 有的省份还派属员到

京津两地的警务学堂学习 ,作为日后发展本省警察教育的师资力

量。如山东巡抚周馥在 1902 年底派人到京师和天津的警务学堂

学习警务 ,作为山东省开办警政的预备 ,他在汇报山东开办警政的

情况时说 :“山东为南北冲途 ,铁路遍于腹地 ,加以矿务繁兴 ,中外

商民络绎于道 ,警察尤为当务之急。臣抵任以来 ,已派兵一百名赴

京师、天津两处警务学堂就师学习。拟俟明春学业粗就 ,一面延师

来东开设学堂 ,一面添募弁兵 ,且教且用 ,先由省城而烟台 ,而铁

路、车站与夫胶澳威海租界附近地面 ,并开矿处所、紧要集镇逐渐

布置。”② 走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前列的湖北省也不甘落后 ,先是从

1902 年起 ,派出文武员弁 67 人赴日本考察警务 ;于 1903 年 12 月

在武昌阅马场开办警察学堂 ,以留日学生充教习 ,教练操法 ;1905

年又在仕学馆设警政班 ,并聘请了日本高等教习 3 名。③

从 1902 年开始 ,各省的警察教育先后开展起来 ,在半年多的

时间内 ,除京津两地外 ,四川、山东、江西、山西、广东等省先后设立

了警务学堂或巡警学堂。④ 经过几年的发展 ,一些起步较早的警

务学堂或巡警学堂具备了一定的办学规模 ,广东、山西、浙江、江

苏、山东、湖北等地的警察教育机构也效法京师和直隶 ,聘请了日

本教习前来任教。这些日本教习几乎都来自日本的警察部门和军

队 ,具备一定的警务知识和军事知识 ,有的还在中国的其他新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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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中担任过教习。除京师警务学堂外 ,曾任职于清末警察教育机

构的日本教习主要如下表所示 :

表 2 　清末其他警察学校日本教习一览表

校 　名 教习姓名 被聘年月 月 　薪 职 　责 籍 　贯 备 　注

京师高等巡警

学堂

川岛浪速 1906. 5
600 元 + 60 元
( 住 宅 贴 , 下
同)

监督 东京都

浅井新太郎 1906. 5 190 元 + 19 元
日语教习兼
翻译

东京都

染川丰彦 1906. 5 170 元 + 17 元 教授法律学 鹿儿岛县

町野武马 1906. 8 350 元 + 35 元 兵科正教习 福岛县 原陆军步兵大尉

前田爱之进 1906. 8 150 元 + 15 元 教授法律学 鹿儿岛县 原警部

岩井北子 1907. 9 120 元 + 12 元
教授体操、数
学

北海道 原陆军步兵曹长

上田大亮 1910. 4 50 元 教授击剑 熊本县

野口清 1910. 6 150 元 教授柔术 枥木县

赤须德治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直隶警务学堂

村田宜宽 1903. 2 湘平银 200 两 总教习 大阪府 原警视

镰田弥助 1902. 5 湘平银 140 两 教习 鹿儿岛县
原京师警务学堂
教习

前田丰三郎 1902. 5 湘平银 110 两 教习 岐阜县 原步兵曹长

天津警务学堂
(北洋巡警学
堂)

三浦喜传 1902. 5 银 420 两
警务顾问
兼总教习

熊本县
原东京警视厅警
视

中岛比多吉 1902. 6 湘平银 100 两 教习兼翻译 琦玉县
原京师警务学堂
教习

镰田弥助 1902. 7 湘平银 140 两 教习 岐阜县
原京师警务学堂
教习

河崎武 1902. 10 湘平银 100 两 教习兼翻译 熊本县

葛上德五郎 1902. 10 银 80 两 教授操练 奈良县 原步兵曹长

纲冈德五郎 1902. 10 湘平银 60 两 教授操练 奈良县 原步兵军曹

小川胜猪 1902. 10 银 90 两 教习 高知县
原日本外务省巡
查

和泉正藏 1902. 11 湘平银 110 两 教习 鹿儿岛县
原京师警务学堂
教习

原田俊三郎 1903. 6 银 110 两 正教习 枥木县
天津警务总局帮
办 ,原日本外务省
警部

天野健藏 1906. 6 银 180 两
教授警察法
规

滋贺县
原日本外务省警
部

山东警务学堂别府彦　 1909. 5 银 120 元 教习 鹿儿岛县
原东京警视厅警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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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名 教习姓名 被聘年月 月 　薪 职 　责 籍 　贯 备 　注

山西警务学堂

柏原公敬 1904. 10 银 300 两 正教习 鹿儿岛县 原警视

寺坂藤楠 1904. 10 银 100 两 副教习 和歌山县
原消防士兼警视
厅警视

有马金次 1904. 10 银 60 元 操科教习 鹿儿岛县 原后备步兵军曹

南京巡警学堂新纳时义 1907 银 170 元 教习 鹿儿岛县 原鹿儿岛县警部
武昌高等巡警
学堂

小平总治 1909. 12 银 120 元 教习 长野县
曾任京师警务学
堂教习

福建警务学堂佐仓孙三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原日本山梨县郡
长

广东警务学堂大胁菊次郎 1903. 12 银 300 元

教授国际法、
卫生行政、统
计学、行政警
察

鹿儿岛县
法学士 ,原东京警
视厅警视属兼警
部

宁波巡警学堂石井信五郎 1905. 2 年 1800 美元 教习 群马县
兼任宁波师范学
堂中学堂教习

　　参考资料 :南里知树编 :《中国政府雇用 の日本人———日本顾问人名表 と解说》;

弘谷多喜夫 :《北京警务学堂と川岛浪速》,《国立教育研究所纪要》第 115 集 ,第 96、101

页 ;汪向荣 :《日本教习》,第 76 页。表中“月薪”一栏计量单位难以统一换算 ,京师高等

巡警学堂日本教习的月薪参照弘谷多喜夫的统计 ,其余均参照南里知树所编之表。

从 1901 年至 1911 年 ,在日本教习的参与下 ,清政府从无到

有 ,逐渐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警察教育体系 ,“其设教场合有高

等巡警学堂 ,有警务研究所 ,各厅州县有警务教练所 ,本埠各区有

补习讲堂。”① 还培养出一批具有警察知识和业务水平的教师队

伍 ,并积累了许多办学经验 ,为后来的警察教育奠定了基础。例

如 ,1912 年袁世凯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不久 ,就在京师

高等巡警学堂的基础上设立内务部警察学校 ,并以 420 元的月薪

聘请原学堂正教习町野武马担任总教习 ,负责教授军事学和训育 ,

以 170 元的月薪聘请原学堂教习前田爱之进担任教习 ,教授警察

行政。② 1917 年 2 月 22 日 ,北洋政府又以内务部警察学校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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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弘谷多喜夫 :《北京警务学堂 と川岛浪速》,《国立教育研究所纪要》第 115 集 ,第

101 —102 页。

《论警察教育之普及》,《直隶警察杂志》1910 年第 2 期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设立警官高等学校 ,作为开展警察教育的最高学府。① 1928 年 6

月 ,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接管警官高等学校后立即进行了整顿 ,

1934 年 3 月该校迁往南京 ,并于 1936 年 8 月将警官高等学校与

浙江省警官学校合并 ,改名为中央警官学校 ,蒋介石亲任校长。②

至于日本教习对清末警政的影响 ,则主要体现在实践层面。

不论京师警务学堂、京师高等巡警学堂还是地方的各类警察教育

机构 ,均属职业培训的性质 ,而且招收和培养的学员几乎都是中下

级警察官吏 ,他们在学堂中接受的多为短期速成的警务知识和技

能的培训 ,毕业后更多的是从事于基层的警政工作 ,因此很难对清

末警政建设的大政方针产生直接的影响。但不容否认的是 ,为数

众多的人正是通过这些学堂的培训 ,学习了相关的法律知识和技

能、锻炼了体魄、加深了警察的职业意识 ,从此走上从警之路 ,成为

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警察。从这一点来看 ,各级警察教育机

构均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其中的日本教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对此 ,民国时期即有学者予以肯定 ,认为巡警部成立后 ,“号召的力

量很大 ,一面重用学子 ,筹办学校 ,一时颇有兴盛的希望 ,就是现在

警察的根基 ,也有许多是造因于此的。”③

　　〔作者肖朗 ,浙江大学教育学系教授 ;施峥 ,浙江大学

教育学系博士研究生。　杭州 　310028〕

【责任编辑 : 杜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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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 among Guomindang Members on the Handling of the
Kunming Student Strikes Yang Kuisong (1)⋯⋯⋯⋯⋯⋯⋯⋯
After th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 student strikes occurred one after

another in areas ruled by the Guomindang. Chiang Kai2shek’s attitude toward
the strikes was always rigid. Fearing the strikes might be us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he made up his mind to nip them in the bud. Local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uthorities reacted even more strongly , out of their duty to defend
the areas under their control , and in order to look after their interests. They of2
ten attacked students brutally , resulting in savage massacres. Though the leading
Guomindang officials in the educational systems and the Guomingdang professors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bjected to these measures , they could do nothing but
act as mediators to minimize the damage. However , with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such events , it was inevitable that the attitude of certain Guomindang mem2
ber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complaint and discontent , to a loss of loyalty to the
Guomindang. This can be seen in the Guomindang members’differing attitudes
toward the handling of the aftermath of the December First Massacre.

Japanese Teachers and the Beijing Police School
Xiao L ang , S hi Zheng (31)⋯⋯⋯⋯⋯⋯⋯⋯⋯⋯⋯⋯⋯⋯⋯⋯

The Beijing Police School founded in 1901 was China’s first modern institu2
tion of police education and also the biggest center of police education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Though the School hired some Japanese teachers to undertake most
of the teaching and administrative work and appointed Kawashima as its director ,
it was still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Qing government . As China’s first modern
police education institution , the School provided a useful pattern for the establish2
ment of police schools in other areas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and exerted a great
influence on China’s modern police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under the Rule of
Japanese Puppet Regimes in North China Y u Zi x ia (72)⋯⋯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control of Eastern China , the Japanese manip2
ulated the North China puppet regime into establishing a series of enslaving edu2
cation polices to send Chinese students to study in Japan. The Japanese grad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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